
信用貸款借據暨約定書(備用金專用)-部分內容修正對照表 

修訂內容 原內容 說明 

5、提前償還本金： 本

借款倘於每期月付金繳

款日前提前償還本金，

當期已發生之應付利息

仍須繳足。提前償還本

金金額將優先沖抵當期

應還本金，如提前還本

金額仍不足沖抵當期應

還本金，剩餘應還本金

仍須繳足；如沖抵當期

本金後仍有餘額再沖抵

次期應還本金，以此類

推，剩餘本金依所屬期

別原還款日期償還。 

5、提前償還本金： 本

借款倘於每期月付金繳

款日前提前償還本金，

應以 1,000 元為單位(最

低 1,000 元)進行償還，

當期已發生之應付利息

仍須繳足。提前償還本

金金額將優先沖抵當期

應還本金，如提前還本

金額仍不足沖抵當期應

還本金，剩餘應還本金

仍須繳足；如沖抵當期

本金後仍有餘額再沖抵

次期應還本金，以此類

推，剩餘本金依所屬期

別原還款日期償還。 

因應備用金解除還本一

千元限制，移除「應以

1,000 元為單位(最低

1,000 元)進行償還」文

字。 

 


